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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河湖库有机质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》编制说明
1 [bookmark: _Toc321381672][bookmark: _Toc212044922]任务来源
[bookmark: _Toc321381673][bookmark: _Toc321381927][bookmark: _Toc321381844]编制单位于2023年5月向中华环保联合会《河湖库有机质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》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。2023年7月11日，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线上专家论证会，对该标准进行立项论证。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，标准正式获批立项，旨在填补国内河湖库底泥有机质污染评价缺乏统一技术规范的空白。
2 [bookmark: _Toc212044923]标准制定必要性、编制依据、编制原则
2.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
当前，我国河湖库底泥有机质污染问题突出，但其评价工作存在明显短板。一方面，现有评价多参考地表水或土壤标准，未针对底泥特殊理化性质与生态功能设计专属指标体系，导致评价结果与实际污染影响脱节；另一方面，采样布点、样品处理、分析方法及评价分级缺乏统一标准，不同地区、机构的数据难以对比，无法为污染治理提供一致技术支撑。
底泥作为水体污染物的“源”与“汇”，其有机质污染不仅影响水体富营养化进程，还会通过生物富集威胁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。目前，底泥清淤、生态修复等工程因缺乏科学评价依据，常出现治理不彻底或过度清淤的情况，造成资源浪费与生态破坏。因此，制定统一的河湖库底泥有机质污染评价规范，是规范监测行为、提升治理精准度、保障水环境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。
2.2 编制依据
《河湖库有机质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》依据一下标准进行编制：
	GB3838-2002 
	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

	GB15618-1995 
	土壤环境质量标准

	GB 18668–2002 
	海洋监测规范 第5部分：沉积物分析

	GB/T 20260-2006 
	海底沉积物化学分析方法

	GB 18668-2002
	海洋沉积物质量

	GB/T 14551
	生物质量 六六六和滴滴涕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

	DB37/T 4327—2021 
	底泥污染状况调查点位布设技术规范

	DB13/T 5606-2022 
	河湖生态清淤工程技术规程

	JTS 181-5-2012 
	疏浚与吹填工程设计规范

	JTJ 319-99 
	疏浚工程技术规范

	HJ/T91-2002 
	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

	HJ/T 166
	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

		HJ 494
	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

	HJ 493
	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

	HJ 495
	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

	NYT 1121.6-2006
	土壤检测 第6部分：有机质的测定


2.3 编制原则
1、本标准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编写。
2、参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3 [bookmark: _Toc212044924]主要工作过程
1、立项与启动阶段（2023年1月—2023年7月）：编制单位组建核心团队，收集国内外底泥有机质污染评价相关研究成果与实践案例，完成立项申请书撰写与修改，通过专家论证并获批立项。
2、草案编制阶段（2023年7月—2024 年9月）：编制组结合调研数据，确定标准框架（范围、引用文件、术语定义、评价流程等），完成初稿编制。
3、征求意见稿阶段（2025年9月）：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线上讨论会，邀请东南大学、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、地方环境监测站、清淤工程企业等单位代表，对征求意见稿初稿的采样方法、评价指标、分级标准等内容进行讨论；根据反馈意见调整完善，最终形成《河湖库有机质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2025年11月11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《河湖底泥有机质污染评价规范》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，会议邀请7位专家组成专家组，专家组提前审阅了相关材料，听取了编制组汇报，经质询和讨论，专家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：《河湖库底泥有机质污染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》。
4 [bookmark: _Toc212044925]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
经检索，国际上暂无专门针对河湖库底泥有机质污染评价的统一标准，部分国家（如美国、欧盟）多将底泥评价纳入水体沉积物监测体系，指标侧重重金属与持久性有机物，对有机质的专项评价较少。国内现有标准中，GB 18668-2002《海洋沉积物质量》、HJ/T 166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等虽涉及沉积物或土壤有机质分析，但未针对河湖库底泥的特殊性（如厌氧环境、水力扰动影响）制定评价方法，也缺乏有机质污染分级与治理应用衔接的内容。本标准的制定，可填补国内外河湖库底泥有机质污染专项评价的标准空白。
5 [bookmark: _Toc212044926]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
5.1 应用范围
[bookmark: OLE_LINK1]本标准适用于河流、湖泊、水库等天然水域底泥有机质污染的常规监测与污染评估，城市内河、坑塘、河口等其他水体底泥可参照执行，明确覆盖“调查—分析—评价—成果应用” 全流程。
5.2 核心数据来源说明
1. 背景值数据来源
背景值指未受或轻微受人类活动影响下，某一区域底泥中元素或化合物的正常含量范围，是污染评价的重要基准数据，其来源主要包括三类：
区域专项调查数据：优先采用评价区域内已完成的底泥背景值专项调查成果，例如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的 “流域底泥环境质量背景调查”“未受污染河段/湖库底泥基线监测”等专项工作形成的数据报告，确保背景值与评价区域的自然地理、水文地质条件高度匹配。
权威文献与数据库数据：若评价区域无专项背景调查数据，可引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、学术专著中记载的同类型水域（如同一气候带、同一流域类型）底泥背景值数据，或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总站、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建立的全国/区域底泥环境质量数据库中的公开数据。
历史监测数据追溯：收集评价水域及周边长期积累的底泥监测数据，筛选其中未受明显污染影响时期（如污染源未建成运行、人类活动干扰较小阶段）的有效数据，经统计分析后确定背景值范围。
2. 评价参比值数据来源
评价参比值（Cs）是单因子指数法中判断污染程度的关键数据，本标准中核心指标的参比值来源明确如下：
总有机碳（TOC）参比值：采用《全国河流湖泊水库底泥污染状况调查评价》报告中的推荐值，即 2.6%（26000mg/kg）。该数据基于全国范围内不同流域、不同类型河湖库底泥的大规模调查监测结果，经统计分析与专家论证后确定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代表性。
3. 分级标准数据来源
单因子指数分级数据：单因子污染指数（Si）的分级阈值（≤0.70、0.70-1.00、1.00-1.50、1.50-2.00、＞2.00）及对应污染等级，参考国内主流沉积物污染评价研究成果《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研究进展》与《几种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的对比》，这两篇文献系统梳理了国内单因子指数法在土壤、沉积物污染评价中的应用范式，明确了分级阈值与生态影响的关联性，例如“Si≤0.70 对应良好”的阈值设定，基于对未受污染区域底泥 / 土壤实测数据的统计分析，确保该等级下底泥有机质含量不会对水体生态系统（如底栖生物生存、水质参数稳定）产生负面影响。
有机污染指数分级数据：有机污染指数（OI）的分级阈值（＜0.05、0.05-0.20、0.20-0.50、≥0.50）及对应污染等级，基于有机碳（TOC）与有机氮（ON）的协同污染效应研究，《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研究进展》与《基于改进地累积指数法的沉积物重金属污染评价》中关于“营养盐累积与富营养化关联”的研究数据。例如，“OI＜0.05判定为清洁”，参考了国内典型未污染湖泊（如长江源区湖泊）底泥的OC与ON实测值计算结果，该范围内底泥有机质释放的氮、碳营养盐不会对水体富营养化产生贡献；“OI≥0.50 判定为重度污染”，则对应太湖、巢湖等富营养化湖泊污染区的OI实测范围，此类区域底泥有机质矿化会持续向水体释放营养盐，加剧蓝藻水华等生态灾害。
5.3 主要技术内容
1. 评价因子设定
必测指标：包含总氮（TN，反映营养盐负荷）、有机质/有机碳（OM/TOC，核心污染指标）。
选测指标：根据需求可选活性有机质、粒径分布、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总磷（TP）等，用于深入分析污染来源、降解潜力及富营养化关联风险、pH值（影响有机质分解转化）、含水率（反映底泥物理性状），确保基础污染特征全覆盖。
2. 现场调查与样品处理
现场调查与样品处理是底泥有机质污染评价的基础环节，直接影响后续分析结果与评价结论的准确性，具体技术要求如下：
调查准备与资料收集：调查前应全面收集评价水域的基础资料，包括水系分布、水文特征、历史排污口位置、周边土地利用类型、历史监测数据等；同时开展现场踏勘，初步掌握底泥淤积情况、颜色、气味等宏观特征，为后续采样布点和评价工作提供依据。
采样点布设：
河流采样点布设：需在国控 / 省控等考核断面、主要支流汇入口、工业园区及风险排污口下游、水流平缓区、闸坝前等关键位置布设采样断面。根据河流宽度确定断面内采样点数量：水面宽度≤50m 设1个点（中泓线）；50m＜水面宽度≤100m 设2个点（左、右岸）；水面宽度＞100m 设3个点（左、中、右）。当发现污染点位时，应采用二分法在其上下游加密布点，以精准确定污染边界。
湖泊、水库采样点布设：在入湖 / 库口、出湖 / 库口、湖心区、深水区、养殖区及水质异常等功能区设置采样点。主体水域宜采用网格布点法，按面积确定采样点数量：湖泊面积≥100km²，采样点不宜少于20个；10km²≤湖泊面积＜100km²，不宜少于10个；湖泊面积＜10km²，不宜少于3个。当发现污染点位时，应在其周边采用网格法加密布点，明确污染范围。
样品采集与保存：1）表层样采集，使用抓斗式或彼得森采泥器采集表层（通常为 0-10cm 或 0-20cm）的沉积物。采集时应避免扰动底泥，样品需去除石块、植物残体等杂物，现场混匀后装入洁净的聚乙烯自封袋中，用于底泥有机质污染平面分布分析。2）柱状样采集与分层：使用重力式或活塞式柱状采泥器垂直采集底泥样品，以保持沉积物的原始层理结构。采样深度应覆盖污染层，并进入未污染的正常底泥一定深度（如 20-50cm）。采集后，应现场对柱状样进行分层，通常按 1-2cm 或 5-10cm 的间隔进行切割，也可根据颜色、质地等可见变化进行按需分层，用于垂向污染特征分析。
记录与标识：现场需详细记录采样点位、时间、水深、底泥颜色、气味、质地等信息，并为每个样品贴上牢固、防水的标签，确保样品可追溯。
保存与运输：样品应密封、低温（4℃）冷藏保存，避免有机质降解，同时尽快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，保障样品性质稳定。
3. 分析测试方法
明确各指标的标准测试方法，确保数据准确性：
有机质：重铬酸钾氧化 - 外加热法（NY/T 1121.6-2006）
总有机碳（TOC）：总有机碳分析仪法或重铬酸钾氧化法换算（OC=OM/1.724）
总氮（TN）：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（HJ 717-2014）
pH 值：电位法（HJ/T 166）
含水率：烘干法（GB/T 50123-1999）
4. 评价方法与分级
单因子指数法：通过公式Pi=Ci/Cs（Ci为实测浓度，Cs为背景值或参考值）评价单一指标污染程度，分5级（良好、未污染、轻度污染、中度污染、重度污染）。
有机污染指数法：通过公式 OI=OC (%)×ON (%)（ON为有机氮，由TN×0.95换算）综合评价营养污染状况，分4级（清洁、轻度污染、中度污染、重度污染）。
5. 质量保证与控制
采样环节：每个采样点设置 2-3个平行样，确保代表性；柱状样分层后立即密封，避免交叉污染。
分析环节：同步测定空白样品与标准参考物质，空白值需低于方法检出限，标准参考物质回收率控制在80%-120%。
数据环节：对异常数据进行溯源核查，采用平行样均值作为最终结果，确保数据可靠。
6 [bookmark: _Toc212044927]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
（一）环境效益
1、为底泥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，避免盲目清淤导致的生态破坏，保护底栖生物栖息地。
2、统一评价标准可推动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，精准识别重点污染区域，助力流域水环境质量提升。
3、明确有机质污染与水体富营养化的关联，为源头控污（如农业面源、生活污水）提供靶向指导，减少污染物输入。
（二）经济技术效益
1、规范采样与分析流程，降低重复监测成本，避免因方法不统一导致的资源浪费，预计可减少监测费用 15%-20%。
2、指导清淤工程精准划定范围，避免过度清淤，降低工程成本；以典型湖泊为例，按污染层深度精准清淤可节省工程投资25%以上。
3、推动底泥有机质污染评价技术产业化，带动第三方检测、生态修复等相关产业发展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7 [bookmark: _Toc212044928]标准实施建议
适用范围：建议各级环境监测部门、水利工程单位、第三方检测机构在河湖库底泥监测、清淤工程评估、生态修复效果验证中采用本标准。
推广培训：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牵头，组织编写标准解读材料，开展线上线下培训，覆盖基层监测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，确保标准落地应用。
动态更新：结合标准实施过程中的实践反馈，每3-5年对标准内容进行修订，纳入新技术（如快速检测设备、遥感监测）与新研究成果，保持标准时效性。
8 [bookmark: _Toc11870][bookmark: _Toc212044929]涉及专利情况
本标准不涉及任何已有的专利内容，与国家及行业其他标准无知识产权和专利冲突。
9 [bookmark: _Toc17422][bookmark: _Toc212044930]重大分歧意见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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